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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藥理大學 

114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壹、 稽核目的 

本校為落實例行業務之標準作業程序的正確性與有效性，及重大專案計畫

品質績效；並促使各項作業流程能因時、因事適當量測與監控，以期適時

提供改進建議，俾確保學校例行作業暨專案計畫能如期、如質於預定預算

內完成。 

貳、 稽核種類、範圍及時間 

一、定期性稽核 

本校行政及教學單位經管業務，依「內部稽核計畫表」(附件 1)律定期

程，接受定期性之內部控制作業項目之稽核，每學年至少接受一次。有關

稽核作業詳細項目及期程，請參見「內部稽核計畫表」。 

二、專案性稽核 

   本校執行各項重大專案計畫之稽核；諸如：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運用、承接政府機關計畫、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及校長臨時交辦業務等。

稽核期程及時間依重大專案計畫各別特性規劃，儘可能融入於「內部稽核

計畫表」。 

參、 稽核程序 

一、稽核通知 

稽核室依「內部稽核計畫表」及專案計畫執行期程，於實地稽核前一周通

知受稽核單位及確認稽核範圍。 

  二、稽核執行 

1. 執行稽核時，受稽核人員須確實提供相關資料或回答所詢問之各項問

題。 

2. 執行稽核時，若有不符合事項時，應知會該單位主管，以澄清其不符

合事項是否存在。 

3. 稽核人員應將上次「內部稽核報告」(附件 2)之缺失，亦列入稽核作業

項目，若仍有未結案之缺失，均應於稽核時予以追蹤。 
























